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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晓庄学院教师发展学院文件

教发院〔2020〕2 号

关于组织实施“2020年江苏省乡村幼儿教师

素质提升”培训项目的函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教师发展中心，各有关培训机构：

根据省教育厅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年中小学教师和校

长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师函〔2020〕5 号）精神，我院具体

负责江苏省乡村教师素质提升项目 “乡村幼儿园教师培训千人

计划” ，现将项目实施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请各市教师培训机构及时根据省级项目规定，确定参培

对象，分配培训名额和培训批次，按要求做好培训学员的选派及

网上报名工作。务必在 2020年 6月 10日前完成培训项目学员网

上报名工作，并敦促相关单位及学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网上报

名、培训批次选定、个人信息填报核实等工作。

二、按照当前疫情防控要求，根据培训目标和任务，将分期、

分批组织实施线上及线下培训，6月中下旬将先行组织开展线上

培训，7月中旬结束；9月份开始分期、分批组织实施线下集中

培训，12 月初完成。请各市教师培训机构加强监管，我院将对

各市参培学员学习情况进行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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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地根据“2020 年江苏省乡村幼儿园教师素质提升”培训

项目名额分配表，组织分配相关培训名额到基层单位，分配原则：

总人数的 40%分配为幼儿园园长参培、60%分配为幼儿园教师参

培。幼儿园园长培训班分四期、幼儿园教师培训班分六期（每一

期均为 100人），请基层幼儿园报名时确定具体批次。

本着“资源共享、融合互鉴，交流提升、携手共进”的原则，

本项目培训将分阶段、分期组织实施（各市分组、名额分配具体

见附件）

联系人：俞晓冬，025-86614311；孙春娣，025-86569106。

通讯地址: 南京市建邺区北圩路 41 号晓庄学院莫愁校区 2

号楼 501室、502室。邮编：210017

附件：1.“江苏省 2020 年乡村幼儿园教师素质提升”培训名

额分配表

2.“江苏省 2020 年乡村幼儿园教师素质提升”培训批

次分配表

南京晓庄学院教师发展学院

2020年 5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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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江苏省 2020年乡村幼儿园教师素质提升”培训名额分配表

名称 南京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南通 扬州 连云港 淮安 镇江 盐城 泰州 宿迁

组别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四 四 四

园长第一期 6 6 12 6 6 8 6 12 8 4 10 6 10

园长第二期 6 6 12 6 6 8 6 12 8 4 10 6 10

园长第三期 6 6 12 6 6 8 6 12 8 4 10 6 10

园长第四期 6 6 12 6 6 8 6 12 8 4 10 6 10

教师第一期 6 6 12 6 6 8 6 12 8 4 10 6 10

教师第二期 6 6 12 6 6 8 6 12 8 4 10 6 10

教师第三期 6 6 12 6 6 8 6 12 8 4 10 6 10

教师第四期 6 6 12 6 6 8 6 12 8 4 10 6 10

教师第五期 6 6 12 6 6 8 6 12 8 4 10 6 10

教师第六期 6 6 12 6 6 8 6 12 8 4 10 6 10

合计 60 60 120 60 60 80 60 120 80 40 100 60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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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江苏省 2020年乡村幼儿园教师素质提升”培训批次分配表

名称 线上培训时间 线下培训时间

园长第一期

2020.6.18—2020.7.9

2020.9.15---2020.9.18 （周二至周五） 100 人

园长第二期 2020.9.22---2020.9.25 （周二至周五） 100 人

园长第三期 2020.10.13--2020.10.16 （周二至周五） 100 人

园长第四期 2020.10.20--2020.10.23 （周二至周五） 100 人

教师第一期

2020.6.25—2020.7.16

2020.10.27--2020.10.30 （周二至周五） 100 人

教师第二期 2020.11.3---2020.11.6 （周二至周五） 100 人

教师第三期 2020.11.10--2020.11.13 （周二至周五） 100 人

教师第四期 2020.11.17--2020.11.20 （周二至周五） 100 人

教师第五期 2020.11.24--2020.11.27 （周二至周五） 100 人

教师第六期 2020.12.1---2020.12.4 （周二至周五） 100 人

注：请各市教师发展中心按照培训名额分配及培训批次，落实基层幼儿园按时、按指定批次在网

上报名，准确填报个人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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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，江苏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。

南京晓庄学院 教师发展学院 2020年 5月 25日印发


